
 

 
 
 
 

 
 

 
 

香港公司注册指引（1） - 香港公司的特色（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一、 香港私人股份有限公司的特色 

 

1、 国际贸易及投资的公司类型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私人公司）。 

 

2、 对业务的限制 

对业务没有限制，但某些业务，如银行或保险业务或金融业务（如货币交易），需要取得

相关的牌照许可才可经营。 

 

3、 公司的权力 

香港公司拥有相当于自然人的所有权力。 

 

4、 法律与公司文件的语言 

以中英文立法；公司文件，如公司章程(亦可称为公司组织章程细则)、董事或成员决议等，

可以以英文或中文编写。 

 

5、 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无法预留，而且必需检查公司注册处的公司登记册中是否有类似或相同的名称，

如有，公司将无法成立。 

 

构成刑事罪行或违反公众利益或会令人产生误会和政府相关的名称都不被允许使用。 

 

而以下名称需要经预先批准后方可使用：商会、街坊、征费、储蓄、旅游发展局、旅游协

会、信托和受托。 

 

公司名称必需以 Limited（英文）或有限公司（中文）结尾。 

 

另请参阅：香港公司名称指引 

 

  

 

https://www.kaizencpa.com/chs/Knowledge/info/id/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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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本 

自 2014 年 3 月 3 日新《公司条例》（第 622 章）生效后，只有实缴股本，而法定股本将

不会继续存在。股本金额没有限制，对于大部分小型私人公司来说，股本通常设定为港币

1.00 元或港币 10,000.00 元。 

 

香港公司可发行普通股、优先股、可赎回股份和有/无投票权的股份，但不允许发行不记

名股份。 

 

另请参阅：股份的发行和分配 

 

7、 香港公司股东 

香港公司最少需要一名股东，可以是自然人或是公司，其详情需提交至公司注册处备存的

公众登记册。如不希望个人资料被公司查阅，可以使用代理股东以实现匿名。对香港公司

的股东国籍和住址并没有要求，香港居民或非香港居民均可以作为香港公司的股东，股东

会议亦没有必需在香港举行的要求，股东会议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举行。 

 

8、 香港公司董事 

公司成立时，最少需委任一名自然人董事，且有关详情需提交香港公司注册处。自然人董

事并没有必需是香港居民的要求，任何国籍，居住在任何地方的自然人均可担任香港公司

的董事。但是，必需年满 18 岁才能担任董事，并且不得因任何不法行为而破产或被定罪。

任何国家注册的公司亦可以担任香港公司的董事，但必需在香港公司有一名或以上的自然

人董事的情况下，才能委托公司作为董事。公司股东也可以同时担任香港公司的董事，但

并没有要求董事也必需是股东。董事会会议亦没有必需在香港行的要求，董事会会议可以

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举行。 

 

另请参阅：香港公司董事责任指引 

 

9、 公司秘书 

公司必需委任一名公司秘书，公司秘书可以是自然人或是公司。如果公司秘书是自然人，

他/她必需是香港居民。如果公司秘书是公司，则该公司的注册地址或营业地址必需是在

香港。 

 

董事也可以同时担任公司秘书。然而，如果香港公司只有一名董事，则该董事不能同时担

任公司秘书。公司秘书负责维护公司的法定登记册和记录，并且必需确保公司遵守所有法

定要求。公司亦也可以任命一位代理秘书协助公司处理这些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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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注册地址 

公司必需在香港设有注册地址，以便接收香港政府的信件。注册地址必需是真实存在的地

址，亦不能是邮政信箱。 

 

11、指定代表 

公司必需在重要控制人登记册中委任一名指定代表。指定代表必需是公司的股东、董事或

雇员，且是居住在香港的自然人，或者是香港注册会计师、香港法律专业人员、信托或公

司服务（TCSP）持牌人。指定代表的职责包括更新和维护重要控制人登记册，以及向执

法人员提供有关公司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的协助。 

 

12、香港公司每年申报要求 

在香港注册的公司需更新其账簿，并安排在香港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公司法对其年度

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此外，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副本，需连同利得税申报表，一并提交税务

局。除上市公司外，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不会向公众或外国当局提供。我们可以在公司注册

后提供完整的配套服务，例如会计和审计（请点击此处了解我们的会计和审计服务详情）

以及报税（请点击此处了解我们的报税服务详情）。 

 

所有公司每年还必需准备并提交周年申报表，其中包括了现任董事的资料和在年内任何时

间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的及其变更详情。 

 

13、税收 

利得税（公司所得税）实行两级利得税率制，公司首 200 万应评税利润的利得税率为

8.25%。超过 200 万元的应评税利润，税率按 16.5%计算。香港按地域征税，即只有在香

港产生或源自香港的利润才需在香港缴税。香港没有资产增值税、股息预扣税或消费税/

增值税。 

 

二、 香港私人股份有限公司特色摘要 

 

一般信息 

公司法 《公司条例》，第 622 章 

公司类型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法例及公司文件语言 中文或英文或两者 

对外国利润征税 无 

外汇管制 无 

注册所需时间 约 5 个工作日 

是否有空壳公司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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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名称限制 名称相同、相似或带有攻击性的词语 

后缀和缩写 “Limited”不可缩写 

验证名称可用性所需时间 一个工作日 

允许预留名称 否 

名称语言 中文或英文或两者 

需要同意或批准的词语 
商会、街坊、征费、储蓄、旅游发展局、旅

游协会、信托和受托 

 

股本和股东 

最少股东人数 一人 

需要本地股东 否 

允许公司股东 是 

披露股东资料 是 

最低注册资本 
没有规定最低要求。标准注册资本通常为港

币 1 元或港币 10,000 元 

允许不记名股票 否 

允许记名股票  是 

允许无面值股票 是 

   

董事和其他人员 

最少董事人数 一个自然人 

董事资格 年满 18 岁以上 

需要本地董事 否 

所需其他人员 公司秘书 

允许公司作为董事/人员 是 

 

会议 

要求召开周年股东大会 是 

举行董事和股东大会的地点 任何地方 

会议所需的法定人数 按公司章程决定 

允许书面决议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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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要求 

合资格的注册地址/代理 是 

向政府提交股东登记册 不需要 

向政府提交董事登记册 不需要 

向政府提交抵押登记册 不需要 

向政府提交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不需要 

在注册地址处保存董事/股东/抵押登记册 
可选。公司可提交"登记册地点通知"以将其保

存在香港其他地方 

在注册地址处保存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可选。公司可提交"登记册地点通知"以将其保

存在香港其他地方 

在注册地址处保存会议记录副本 
可选。公司可提交"登记册地点通知"以将其保

存在香港其他地方 

需要公司钢印 可选 

 

年度要求 

最低年度政府费用 
提交周年申报表及商业登记证费用分别为港

币 105 元及港币 2,250 元 

年度政府费用到期日期 公司周年日 

适用的附加费 可变（取决于付款日期） 

提交周年申报表 需要 

准备年度审计账目 需要 

提交税务申报表 需要 

提交雇主申报表 需要 

召开年度股东大会 可选 

 

其他相关信息 

《海牙公约》成员 是 

迁册 不允许 

在注册处恢复注册 允许 

从注册处移除注册 
撤销注册、除名、自愿清算、债权人清算、

由法院清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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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阅：注册香港公司的程序指南 

 

准备好注册了吗？请查看我们的香港公司完整注册套装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www.kaizencpa.com或通过下列方

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info@kaizencpa.com 

电话：+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https://www.kaizencpa.com/chs/Knowledge/info/id/44.html
https://www.kaizencpa.com/chs/Services/info/id/29.html

